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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交圖則的繳費程序  

《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4 2條  

 

為施行《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2 9及 3 3條，凡根據《建築物

條例》呈交圖則，須按照《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4 2  條繳付費用。

在再呈交圖則時，一律無須繳費。  
 

2 .   就新建築物（包括永久及臨時建築物）而言，首次呈交建築圖

則（包括作出重大修訂）時應繳付的費用，涵蓋呈交所有相關圖則

（例如地盤平整、結構及排水設施的圖則）的費用。此項收費是按新

建築物的總樓面面積計算。  
 
3 .  若屬無須計算總樓面面積的新建築物，以及改動及加建和其他

並無建成新建築物的工程，無論圖則是否用於地盤平整、建築、結

構、排水設施或其他工程，就首次呈交圖則（包括作出重大修訂）所

收取的費用是按提交的A 1或較小尺寸圖則的總數量計算。無須計算總

樓面面積的建築物包括電力變壓站、加油站、貯油設施、突堤式碼頭

及相類的構築物，這類建築物內的次要附屬地方（此等地方在別的情

況下應計入總樓面面積），可無須計算在內。  
 
4 .   申請審批須繳付費用。當呈交圖則時，應夾附適當款額的劃線

支票，抬頭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以現金或期票付款概不接受。

認可人士有責任依繳費表格 B D  2 4 （附錄 A ）所示計算應繳費用。繳

費支票須於首次呈交圖則（包括作出重大修訂）時一併遞交。呈交的

圖則即使日後撤回，已繳費用亦不可退還。繳費表格可從屋宇署網站

下載。  
 
5 .   如隨後發現費用計算有偏差，屋宇署會視乎情況所需，徵收差

額或退還多付的費用。補繳費用同樣應以劃綫支票繳付，並連同繳費

表格遞交。  
 
6 .    如在呈交圖則時沒有繳付應繳費用，或者遞交的支票不能兌

現，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 6 ( 1 ) ( f )條，圖則可能不獲批准。任何須



 - 2 - 

補繳的費用應在通知書發出後 1 4日內繳付，否則，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 1 6 ( 1 ) ( f )條，圖則同樣可能不獲批准。  
 
7 .   某些發展計劃（例如非牟利學校、醫院及類似的社區建設）一

般多會獲准豁免繳付費用。倘申請豁免繳費，應填寫 B A 1 6 表格，說

明該有關計劃的特殊情況，並連同所需的證明文件一併提交。在這情

況下，呈交圖則時無須遞交支票。  
 
8 .   若於屋宇署收發處遞交圖則，送遞人會即時收到付款收據。至

於經郵寄或以速遞服務呈交的圖則，收據將郵寄給認可人士。收據應

作為付款證明並妥善保管，以便在辦理退款時使用。  
 
重大修訂  
 
9 .   為施行《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4 2 條第 7 A 項有關繳費的規

定，重大修訂是指呈交的圖則經大幅度修訂，以致必須從根本上重新

評估，並有必要重複進行中央處理程序（請參閱《認可人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 D M - 2 ）。下面列舉再次呈

交圖則並構成重大修訂的實例（不包括所有情況）：  

( a )   發展計劃的大廈排列及／或座數有變；  

( b )   樓層數目（特別是在建築物平台範圍內）及地庫樓層數目有

變；  

( c )   樓宇平面圖的佈置大幅改變，以致須從根本上重新評估地積

比率、上蓋面積、照明、通風及逃生途徑；  

( d )   建築物的基本用途有變，以致嚴重影響建築物的構造或導致

須重新評估規劃因素及／或逃生路徑，例如把辦公室改為住

宅或把旅館改為辦公室；  

( e )   地盤面積及佈置有實質改變，以致須從根本上重新評估上蓋

面積及地積比率；  

( f )   對建築物的進出通道會造成嚴重影響的改動；  

( g )   提出重大變通、豁免或批准額外地積比率的要求，以致須從

根本上重新檢討原有計劃；  

( h )   在開始挖掘時發現在設計上假設的土地狀況有誤，因而須重

新評估地盤平整工程（對於並無建成新建築物的地盤平整工

程而言）；以及  





附錄A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 P P - 5 5）  

 

呈交圖則的繳費  
《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4 2條  
（由認可人士填寫，並必須夾附應繳費用） 

 

第一部 - 圖則資料 

屋宇署檔案編號（如知悉）：                                                          

地盤地址：                                                                                                              

                                                                                                                                    

申請人姓名及地址：                                                                                                             _ 

                                                                                         

認可人士姓名：                                                                           

 

第二部 - 費用計算（在適用方格加“√”號） 

A.就有可計算總樓面面積的新建築物首次呈交的圖則或作出重大修訂的圖則（僅在呈交建築圖則時收費） 

[A] 

總樓面

面積 

[B] 

[A]÷100 平方米  

(如非整數，調

高至下個整數) 

[C] 

收費率 (元)  

加上 

“ √ ”

號 

[B] x [C] 
加上 

“ √ ”號 

最低 

費用  

(元) 

加上 

“ √ ”

號 

  
工業 

建築物 

總樓面面積 ≤ 

20, 000 平方米 
2,740    10,400  

  
總樓面面積 > 

20, 000 平方米 
2,200    547,100  

  
非工業 

建築物 

總樓面面積 ≤ 

10, 000 平方米 
4,340    10,350  

  
總樓面面積 > 

10, 000 平方米 
3,480    434,400  

 

 

B. 就無須計算總樓面面積的新建築物或並無建成新建築物的改動及加建／建築工程，首次呈交的圖則或作出重

大修訂的圖則（所有圖則類別均須收費） 

少於或等於 A1尺寸圖則的數量 * 收費率 (元) 費用 (元) 

x 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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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 認可人士聲明 

致建築事務監督： 

基於上述計算，附上支票號碼：           ，

共計      港元，作為          年     月     日

呈交圖則的費用/補繳費用 **。 

 

              

  日 期           認可人士簽署 

*  圖則任何一邊如大於A1尺寸，即換算為A1尺寸的倍數。 

** 刪去不適用者。 

 

  

第四部 - 繳費收據確認（僅供屋宇署使用） 

上述第三部訂明的費用已繳付，收據號碼為       。 

              

日 期       收款人姓名及簽署 

 

 

 

 

BD 24（2014 年 11 月修訂） 

A/B項費用 **     元 

減已付費用    元 

補繳費用    元 


	屋宇署

